
天主教嘉義教區附設幼兒園 

場地設備管理要點暨收費標準 

113 年 3 月 26 日管委會議 

一、為有效使用並管理及維護嘉義教區附設幼兒園各空間及設備，管委會特依據幼兒

園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訂定本管理要點暨場地收費標準。 

二、教區附設之幼兒園其所屬空間及設備以辦理推廣教育課程為主要用途，於各空間

之固有設備為範圍，對外開放申請。同時段數借用單位之核准及處理順序如下： 

（一）以園方幼兒及家長或教師之相關活動。 

（二）本教區同體系之機構或教堂相關活動。 

（三）外界與本校相關單位合作辦理之活動。 

（四）其他相關之教育活動。 

三、各園空間借用單位，園內為教學單位、教職員工主辦之工作坊。 

    園外單位須為經政府立案並領有核准文件之單位、團體、機構或企業，且經 

    幼兒園管理單位審核通過。 

四、借用單位應於使用前十四日（含）填具申請單，檢附申請單及活動相關文件 

   (如：企劃書、宣傳品及其他相關文件）向各園辦理借用申請手續，並呈管理 

    單位核准，於一週前完成繳費後始得借用。 

五、收費規定（收費計價標準如附表一）： 

（一）場地使用費以每四小時為一時段計價，倘同一主題課程為 6-8小時則依交 

      育部核定之場地費收費。 

（二）園外單位借用場地辦理收費活動時，應繳納全額場地使用費。 

（三）本教區各單位堂區善會租借給予 5折優惠。 

 (四) 幼兒園與堂區同屬場域得由幼兒園與堂區彈性協調。   

（五）假日租借空間需加收工讀生服務費，依勞基法規定時薪收費。 



六、借用單位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時，應於一週前（含例假日） 

    通知園方並辦妥取消借用申請或是改期借用申請；若已完成繳費者須於 5日 

    前辦理取消申請， 並得無息退還其無法使用之場地費。 

    未完成前述作業者，所繳場地費用款項概不退還。其餘退費條件如下： 

因不可抗力之事故，如風災、地震、空襲等，致借用單位無法如期使用時， 

得無息退還其無法使用期間之場地費。 

• 園方如因臨時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使用時，應立即並不遲於借用日 5日 

前通知借用單位，若借用單位無法改期或更換場地而放棄借用時，得無息 

退還其無法使用期間之場地費。園方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 

• 政治性之學術演講、會議或相關活動。 

• 違背政府法令政策或有違背之虞。 

• 違反社會公序良俗或非法集會。 

• 其活動有損本校建築物與設備之虞或已發生。 

• 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 未於活動開始一週前完成繳費者。 

   已核准者，管理單位如發現有上述情形或有違背之虞者，得立即停止其使用， 

   並依法處理，已繳納之場地費用概不退還。 

八、借用單位若未善盡維護環境及設施，又不遵守管理單位所訂定之各式管理細則或

注意事項，嗣後將不再核准其借用申請。若有毀損公物等情事，亦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九、管委會得視現況訂定各式空間使用管理細則或注意事項，以作為細部管理維護之

依據。 

十、本要點經管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 

天主教嘉義教區附設幼兒園場地租借辦法 

地點 場地類型 
單一時段 

計價(4hr) 
空間人數 備註 

場 

 

地 

戶外場地 2000 依各園現況 功能設備: 戶外擴音設備。 

禮堂 4000    100人次 

功能設備:投影機、擴音設備、筆電。 

環境設備:會議桌、椅、冷氣空調。 

研習室 4000    100人次 
功能設備:投影機、擴音設備、筆電。 

環境設備:會議桌、椅、冷氣空調。 

小型會議室 2000 15人次 

功能設備:投影機、擴音設備、筆電。 

環境設備:會議桌、椅、冷氣空調。 

  



天主教嘉義教區附設幼兒園場地租借申請單 

編號：        

申請日期：      /      / 

申請單位   

聯絡人   電話   活動人數  人 

活動名稱   電子郵件: 

借用空間   □戶外廣場   □會議室(15 人)  □禮堂(100 人)  □研習室(100 人)    

□租借日期 

□取消日期 

□延期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      年      月      日 星期       

時 間          自          ：         至         ：              共        小時 

收據抬頭 收據抬頭： 

費 用 
場地使用費                  元 ； 收款日期:         

計費方式： 

備註： 

場地出租單位 

(蓋園章) 

 

承辦人: 

園長: 

幼兒園 

管理單位 
 簽核 

  


